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1〕19号

申请人:时秀娟,女,1962年9月8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砟窑村甲屯234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长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静，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1年12月13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正当告状，合法维权，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法律相悖，原因如下：一、申请人进京告状，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反复登记、恶意登记。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法律法规的具体依据。故请求撤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21年9月3日至18日期间，申请人不听工作人员劝阻，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到国家信访局，以反复登记、恶意登记的方式，在国家信访局连续登记3次，该行为已严重扰乱单位秩序。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本人陈述、信访记录、其他材料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四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申请人在国家信访局连续登记3次，已经严重扰乱单位秩序，而且申请人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处罚，因此，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1年9月3日、9月16日、9月18日，申请人不听工作人员劝阻，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到国家信访局反复登记，连续登记3次。另外，2021年7月21日，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8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警告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调取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四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九日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询问笔录、信访事项基本情况表、国家信访局登记台账、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视频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询问笔录、信访事项基本情况表、国家信访局登记台账等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到国家信访局反复登记，连续登记3次，从而扰乱该单位工作秩序的事实。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根据申请人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形，通过立案、调查、询问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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